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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与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2 年 1月 30 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天润”）与国家

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开发性金

融合作协议》。本协议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协议双方情况介绍 

1、甲方：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号金地中心 A座 20 层 

注册资本：4816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海波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询、技术服务。 

2、乙方：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的大中型基本建

设和技术改造等政策性项目及其配套工程发放政策性贷款业务；建设

项目贷款的评审、咨询和担保业务；外汇贷款业务；承销有信贷业务

关系的企业债券及经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等。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原则 

双方合作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甲方邀请乙方参与其中长期

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将及时向乙方提供有关企业战略规划、投融

资安排、重大事项等方面的信息；乙方凭借其专业优势、体制优势和

业绩优势，通过参与规划前期调研、课题研究、编制论证等方式全面

支持甲方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2、合作领域 

（1）境内风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 

（2）资产并购重组； 

（3）金融产品合作：乙方可为甲方提供投、贷、债、租、证等

金融服务。 

3、融资总量 

根据甲方的业务发展规划和融资需求，以及乙方对甲方的信用评

审结果，自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原则上不超过五年），甲乙双方



 

在各类金融产品上的合作融资总量为 350 亿元等值人民币。 

4、协议生效：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签署有利于将北京天润与国家开发银行优势资源相结合，

建立深度合作的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本协

议的履行而对国家开发银行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月 31 日 

 


